
股票代码：001896� � � �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5-8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31,929,0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12%；

●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43位。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4年4月8日、2014年5月21日和2014年6月9日，经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

事会2014年第2次临时会议、董事会2014年第3次临时会议和2014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决定向不

超过10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2014年12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1311号）核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2014年12月16日，经询价发行，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9.02元/股，发行数量为231,929,046股。 本次发行确

定了8名发行对象，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情况以及占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股）

持股比例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196,784 2.71%

小计 23,196,784 2.71%

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6,629,704 1.9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563,240 0.77%

小计 23,192,944 2.71%

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资金易瑛荣45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3,503,769 2.75%

小计 23,503,769 2.75%

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定增精选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454,212 3.68%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定增宝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90,000 0.35%

范建刚 1,660,000 0.19%

小计 36,104,212 4.22%

5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基金—招商银行—宝盈金增1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98,891 0.06%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盈定增24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9,412,416 4.61%

小计 39,911,307 4.67%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8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8,648 0.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6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8,648 0.13%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54,324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通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8,648 0.1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通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8,648 0.1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安信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665,188 0.0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554,324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330,376 0.1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增4号资产管理计划 554,324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山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443,458 0.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山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554,324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96号资产管理计划 5,543,237 0.6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信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73,835 0.2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益坤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665,188 0.0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山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 332,594 0.0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金睿和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745 0.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华辉创富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776,053 0.0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旗峰创新2号资产管理计划 886,918 0.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尚元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986,696 0.1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海捷定增52号资产管理计划 2,217,295 0.2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6号资产管理计划 3,325,942 0.39%

小计 26,463,413 3.09%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0 3.5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600,000 0.30%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鹏华基金鹏诚理财增发多空1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 0.21%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鹏华基金鹏诚理财增发多空2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 0.23%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鹏华基金股票型组合 1,250,000 0.15%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鹏华基金股票型组合 1,400,000 0.16%

小计 39,050,000 4.57%

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1号资产管理计划 5,155,200 0.60%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85,800 0.16%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2,000 0.01%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66,873 0.32%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66,872 0.32%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66,872 0.32%

广发证券—广发—广发金管家多添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543,000 0.65%

小计 20,506,617 2.40%

合计 231,929,046 27.1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于2014年12月30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到账，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于2014年12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31,929,0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12%；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解除限售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数占公司无

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

持股总数

其中：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1

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196,784 23,196,784 23,196,784 5.39% 2.71%

小计 23,196,784 23,196,784 23,196,784 5.39% 2.71%

2

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6,629,704 16,629,704 16,629,704 3.87% 1.9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6,563,240 6,563,240 6,563,240 1.53% 0.77%

小计 23,192,944 23,192,944 23,192,944 5.39% 2.71%

3

建信基金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金易瑛荣45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3,503,769 23,503,769 23,503,769 5.47% 2.75%

小计 23,503,769 23,503,769 23,503,769 5.47% 2.75%

4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定增精选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454,212 31,454,212 31,454,212 7.32% 3.68%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定增宝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90,000 2,990,000 2,990,000 0.70% 0.35%

范建刚 1,660,000 1,660,000 1,660,000 0.39% 0.19%

小计 36,104,212 36,104,212 36,104,212 8.40% 4.22%

5

宝盈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宝盈基金—招商银行—宝盈金增1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98,891 498,891 498,891 0.12% 0.06%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盈定增24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9,412,416 39,412,416 39,412,416 9.17% 4.61%

小计 39,911,307 39,911,307 39,911,307 9.28% 4.67%

6

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8号资

产管理计划

1,108,648 1,108,648 1,108,648 0.26% 0.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6号资

产管理计划

1,108,648 1,108,648 1,108,648 0.26% 0.13%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上海鸿立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554,324 554,324 554,324 0.13%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通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8,648 1,108,648 1,108,648 0.26% 0.1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通定增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8,648 1,108,648 1,108,648 0.26% 0.1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安信

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665,188 665,188 665,188 0.15% 0.0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增2号资

产管理计划

554,324 554,324 554,324 0.13%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增3号资

产管理计划

1,330,376 1,330,376 1,330,376 0.31% 0.1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增4号资

产管理计划

554,324 554,324 554,324 0.13%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山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43,458 443,458 443,458 0.10% 0.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山定增2

号资产管理计划

554,324 554,324 554,324 0.13% 0.0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定增96号资产管理计划

5,543,237 5,543,237 5,543,237 1.29% 0.6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信定增2号资

产管理计划

1,773,835 1,773,835 1,773,835 0.41% 0.2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益坤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665,188 665,188 665,188 0.15% 0.0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佛山定增5

号资产管理计划

332,594 332,594 332,594 0.08% 0.0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金睿和定增1号

资产管理计划

864,745 864,745 864,745 0.20% 0.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华辉

创富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776,053 776,053 776,053 0.18% 0.0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旗峰

创新2号资产管理计划

886,918 886,918 886,918 0.21% 0.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尚元

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986,696 986,696 986,696 0.23% 0.1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海捷定增52号资产管理计划

2,217,295 2,217,295 2,217,295 0.52% 0.2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66号资

产管理计划

3,325,942 3,325,942 3,325,942 0.77% 0.39%

小计 26,463,413 26,463,413 26,463,413 6.15% 3.09%

7

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6.98% 3.5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0.60% 0.30%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鹏华基金鹏诚理

财增发多空1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0.42% 0.21%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鹏华基金鹏诚理

财增发多空2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47% 0.23%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委托鹏华基金股票型组合

1,250,000 1,250,000 1,250,000 0.29% 0.15%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委托鹏华基金股票型组合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0.33% 0.16%

小计 39,050,000 39,050,000 39,050,000 9.08% 4.57%

8

广发证券

资产管理

（广东）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

1号资产管理计划

5,155,200 5,155,200 5,155,200 1.20% 0.60%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85,800 1,385,800 1,385,800 0.32% 0.16%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增宝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2,000 122,000 122,000 0.03% 0.01%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

增宝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66,873 2,766,873 2,766,873 0.64% 0.32%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

增宝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66,872 2,766,872 2,766,872 0.64% 0.32%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定

增宝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66,872 2,766,872 2,766,872 0.64% 0.32%

广发证券—广发—广发金管家多添利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5,543,000 5,543,000 5,543,000 1.29% 0.65%

小计 20,506,617 20,506,617 20,506,617 4.77% 2.40%

合 计 231,929,046 231,929,046 231,929,046 53.94% 27.12%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规、规章的要求。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25,283,476 49.72% -231,929,046 193,354,430 22.61%

1、国有法人持股 216,543,714 25.32% -23,196,784 193,346,930 22.61%

2、其他内资持股 208,739,762 24.41% -208,732,262 7,500 0.0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07,072,262 24.21% -207,072,262 0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67,500 0.19% -1,660,000 7,5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9,992,500 50.28% 231,929,046 661,921,546 77.39%

1、人民币普通股 429,992,500 50.28% 231,929,046 661,921,546 77.39%

三、股份总数 855,275,976 100.00% 855,275,976 100.0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所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1.�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发行对象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首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并申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相关股份锁定程序。

履行情况：该承诺的承诺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承诺期已

满，承诺期间以上发行对象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至此，发行对象做出的限售承诺已履行完毕。

2.�其他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亦不存在本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

担保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有该部分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本保荐机构同意豫能控股本次

解除部分股份限售并在深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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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7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笑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以募集资金102,807.34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监事会对该事项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的置换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6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监事会对该事项提出

如下审核意见：

1、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

2、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

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能够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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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6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隅股份” ）于2015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336号《关于核准北京金

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获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54,245,300股新股。

2015年11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4,245,283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

发行价格8.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699,999,999.84元，扣除发行费用62,124,96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637,

875,039.84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一创摩根” ）于2015年11月30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安永华明（2015）验字第60667053_A02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账号为0200203319020196563，开户方为金隅股份，截至

2015年12月10日，该专户余额为4,641,499,999.84元。

2、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账号为11050138360000000048，开户方为北京金隅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3、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账号为11050138360000000047，开户方为北京金隅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永安道支行，账号为02280101040015072，开户方为金隅丽港（天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兴隆大街支行，账号为10109201040009981，开户方为金隅南京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截至2015年10月31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102,807.34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

B01、B02、B03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

校、托幼用地项目

90,000.00 83,787.50 32,933.21

2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 170,000.00 170,000.00 29,369.10

3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50,000.00 50,000.00 24,577.18

4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15,927.85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

合计 470,000.00 463,787.50 102,807.34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预计在12个月内上述募集资金将有部分暂时

闲置。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可以减少银行短期

借款，降低财务成本。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公司拟使用265,

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临时补

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并承诺若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

银行贷款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度。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保

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使用该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一创摩根认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计划未超过12个月。金隅股份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金隅股份实施上述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发表了以下意见：公司将26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26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了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规定。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临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一）《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四）《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使用部

分闲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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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2,807.3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募集资金到帐

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隅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336号《关于核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获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54,245,300股新股。

2015年11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4,245,283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

发行价格8.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699,999,999.84元，扣除发行费用62,124,96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637,

875,039.84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一创摩根” ）于2015年11月30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安永华明（2015）验字第60667053_A02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账号为0200203319020196563，开户方为金隅股份，截至

2015年12月10日，该专户余额为4,641,499,999.84元。

2、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账号为11050138360000000048，开户方为北京金隅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3、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账号为11050138360000000047，开户方为北京金隅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永安道支行，账号为02280101040015072，开户方为金隅丽港（天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兴隆大街支行，账号为10109201040009981，开户方为金隅南京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二、董事会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2014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和金额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的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B01、B02、

B03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

221,659.00 90,000.00

2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 426,366.00 170,000.00

3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213,847.01 50,000.00

4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 454,016.67 10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 60,000.00

合计 1,315,888.68 470,0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项目的审批进度、资金需求和轻重缓急程度

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

投入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截至2015年10月31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102,807.34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

B01、B02、B03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

校、托幼用地项目

90,000.00 83,787.50 32,933.21

2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 170,000.00 170,000.00 29,369.10

3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50,000.00 50,000.00 24,577.18

4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15,927.85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

合计 470,000.00 463,787.50 102,807.3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2015年10月31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审核，并于2015年12月25日出具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鉴证报

告》（安永华明(2015)专字第60667053_� A202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102,807.34万元置换公司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其中，置换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B01、B02、B03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校、托

幼用地项目预先投入资金32,933.21万元，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 小学用地项目预先投入的资金29,

369.10万元，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预先投入的资金24,577.18万元，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预先投

入的资金15,927.85万元。 本次置换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1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02,807.34万元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

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一创摩根认为，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距

募集资金到账在6个月以内，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

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专项鉴证报

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一创摩根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1、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批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

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程序合法、合规。

2、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鉴证报

告》（安永华明(2015)专字第60667053_� A202号），截至2015年10月31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102,807.34万元人民币。

3、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102,807.34万元置换已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同意

公司本次置换事宜。

六、备查文件

（一）《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四）《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五）《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鉴证报

告》。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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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金隅混凝土公司” ）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 ）全资子公司北

京西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砂资产公司” ）签署《搬迁补偿协议》，解除与西砂资产公司的租

赁合同，完成租赁地块以及地上物的拆除、搬迁和清理工作。西砂资产公司向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支付搬迁

补偿费总计为人民币大写：玖仟肆佰玖拾叁万零捌佰叁拾贰元肆角玖分（小写 94,930,832.49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

与西砂资产公司签署上述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 ）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金

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西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砂资产公司” ）签署《搬迁补偿

协议》，解除与西砂资产公司的租赁合同，完成租赁地块以及地上物的拆除、搬迁和清理工作。 西砂资产公

司向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支付搬迁补偿费总计为人民币大写：玖仟肆佰玖拾叁万零捌佰叁拾贰元肆角玖分

（小写 94,930,832.49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与

西砂资产公司签署上述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2015�年12�月25�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姜德义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一）金隅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金隅集团持有公司2,398,678,7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93%，为公司控股股东；西砂资产公司

为金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西砂资产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西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山南

注册号：110000004000196

法定代表人：焦莉

注册资本：3,384.2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54�年01�月01�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供热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西砂资产公司总资产为964,783,620.77元，净资产为413,354,860.93元；2014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4,690,000元，净利润3,466.14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搬迁补偿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租赁原属于西砂资产公司的海淀区田村山地块（西郊砂石厂西地块）进行

生产经营，现西砂资产公司解除与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的租赁合同。

（二）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完成租赁地块以及地上物的拆除、搬迁和清理工作，西砂资产公司向北京金

隅混凝土公司支付搬迁补偿费总计为人民币大写：玖仟肆佰玖拾叁万零捌佰叁拾贰元肆角玖分（小写 94,

930,832.49元）。

（三）在协议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西砂资产公司向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全额支付上述搬迁补偿

费。

（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均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如西砂资产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和数额向北京金隅混凝土付款，西砂资产公司除按本协议约定支

付应付款项及违约期内逾期支付款项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外，还须按日向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支

付违约赔偿金（违约赔偿金=逾期支付的企业搬迁补偿费×万分之三）。

如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未按本协议条款规定完成搬迁工作，北京金隅混凝土公司除按本协议约定履行

义务外，还应按日向西砂资产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违约赔偿金=已付企业搬迁补偿费×万分之三）。

（五）任何一方迟延履行本协议约定累计超过30日，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六）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能解

决，双方应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七）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行为，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姜德义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阅，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并对本

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均遵循公平原则，按一般商业条款确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

利益，公司关联董事姜德义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联交所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搬迁补偿协议》；

（四）《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田村搅拌站拆迁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1150�号）。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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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姜德义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以募集资金102,807.34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详情请参阅《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

告》（编号：临2015－090）。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6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详情请参阅《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编号：

临2015－091）。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西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搬迁补偿协议》，解除与北京西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完成租赁

地块以及地上物的拆除、搬迁和清理工作。 北京西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搬

迁补偿费总计为人民币大写：玖仟肆佰玖拾叁万零捌佰叁拾贰元肆角玖分（小写 94,930,832.49元）。

由于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关

联董事姜德义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参阅《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15－092）。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992� � � �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 临2015－087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隅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336号《关于核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获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54,245,300股新股。

2015年11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4,245,283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

发行价格8.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699,999,999.84元，扣除发行费用62,124,96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637,

875,039.84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一创摩根” ）于2015年11月30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安永华明（2015）验字第60667053_A02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的规定，金隅股份及下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隅丽港（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隅南京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

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永安道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兴

隆大街支行（以下统称“乙方” ）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一创摩根（以下简称“丙方” ）分别签订了五份《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账号为0200203319020196563，开户方为金隅股份，截至

2015年12月10日，该专户余额为4,641,499,999.84元。

该专户存储的募集资金分别用于：（1）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B01、B02、B03地块二类

居住、中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2）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3）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4）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5）补充流动资金。

2、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账号为11050138360000000048，开户方为北京金隅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专项用于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B01、B02、B03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校、托幼

用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3、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账号为11050138360000000047，开户方为北京金隅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专项用于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永安道支行，账号为02280101040015072，开户方为金隅丽港（天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专项用于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兴隆大街支行，账号为10109201040009981，开户方为金隅南京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11日，专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专项用于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其所对应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

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罗浩、戴菲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

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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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结果，公司对《章程》中有关公

司注册资本及股本结构的条款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十八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H股1,169,382,435股并在香港联交所

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H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为3,873,332,500股，其中内资股股东及原非上市

外资股股东持有2,703,950,065股， 约占普通股的69.81%，H股股东持有1,169,382,435股， 约占普通股的

30.19%。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3,647,866 45.27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39,580,000 6.18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7,321,512 3.03

合生集团有限公司 205,380,000 5.30

新天域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 133,100,000 3.4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现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2.420,687 1.87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68,400,000 1.77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55

北京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4,100,000 1.40

H股股东 1,169.382,435 30.19

合计 3,873,332,500 1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410,404,560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

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44,852,426 43.07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39,580,000 5.59

合生集团有限公司 205,380,000 4.79

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 133,100,000 3.11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7,321,512 2.7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2,420,687 1.69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68,400,000 1.60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40

北京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4,100,000 1.26

H股股东 1,169,382,435 27.30

其他A股股东 319,200,000 7.45

合计 4,283,737,060 1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向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500,903,224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92,881,099 47.92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39,580,000 5.01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7,321,512 2.45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68,400,000 1.43

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 62,968,814 1.32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25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2,874,551 1.11

西藏泰鸿投资有限公司 29,201,004 0.61

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1,400,000 0.45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20,706,478 0.43

H股股东 1,169,382,435 24.44

其他A股股东 649,924,391 13.58

合计 4,784,640,284 100

修订后：

第十八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H股1,169,382,435股并在香港联交所

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H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为3,873,332,500股，其中内资股股东及原非上市

外资股股东持有2,703,950,065股， 约占普通股的69.81%，H股股东持有1,169,382,435股， 约占普通股的

30.19%。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3,647,866 45.27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39,580,000 6.18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7,321,512 3.03

合生集团有限公司 205,380,000 5.30

新天域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 133,100,000 3.4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现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2.420,687 1.87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68,400,000 1.77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55

北京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4,100,000 1.40

H股股东 1,169.382,435 30.19

合计 3,873,332,500 1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410,404,560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

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44,852,426 43.07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39,580,000 5.59

合生集团有限公司 205,380,000 4.79

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 133,100,000 3.11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7,321,512 2.7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2,420,687 1.69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68,400,000 1.60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40

北京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4,100,000 1.26

H股股东 1,169,382,435 27.30

其他A股股东 319,200,000 7.45

合计 4,283,737,060 1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向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500,903,224股。 2014年3月26日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登记完成后，公司的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92,881,099 47.92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39,580,000 5.01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7,321,512 2.45

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68,400,000 1.43

泰安平和投资有限公司 62,968,814 1.32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25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2,874,551 1.11

西藏泰鸿投资有限公司 29,201,004 0.61

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1,400,000 0.45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20,706,478 0.43

H股股东 1,169,382,435 24.44

其他A股股东 649,924,391 13.58

合计 4,784,640,284 1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向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8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554,245,283股。 2015年12月3日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登记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单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98,678,786 44.93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29,970,000 4.3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3,063,011 2.68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6,046,367 2.5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70,754,716 1.33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年 57,403,753 1.08

泰达宏利基金－中国银行－泰达宏利－中益定向增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1

号

56,603,774 1.06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2,874,551 0.99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103号资产管理计划 42,452,830 0.80

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570,000 0.70

H股股东 1,169,382,435 21.90

其他A股股东 944,085,344 17.67

合计 5,338,885,567 100

修订前：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84,640,284元。

修订后：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38,885,567�元。

公司2014�年股东周年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结

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办理验资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事宜，因此，上述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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